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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國預售制度之演進與變革

林旺根1

1 行政院政務顧問、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聯會榮譽理事長、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不動
產經營系兼任副教授。

2 楊淑文，預售屋交易契約之法律性質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新型契約與消費者保護
法，元照，2006年4月，2版，3頁。

3 主要是第58條規定，未領得建造執照不得預售，以及限制建築業者規劃之專用使
用權。

4 最後一次修正是2020年12月25日。

壹、引言

預售制度，係建築業者為便於取得資金、確保完成交易（完銷）而銷售

預售屋之交易制度。學者稱預售屋交易是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分期付款方

式支付價金，他方於一定期限內將房屋建築完成，並移轉所有權與他方之購

屋形式2。

此一制度是市場形成的自由機制，但因預售屋並無成品可供查看檢視，

極易衍生交易糾紛；因而，政府分別於1991年02月04日制定公平交易法（以

下簡稱公平法）、1994年1月11日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1995

年6月28日公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3（以下簡稱公寓條例）及1999年02月03日

制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經紀條例），針對建築業及代銷經紀

業者加以規範。而銷售預售屋之契約則於1996年2月16日頒行預售屋買賣契

約書範本、2001年9月3日依消保法第17條規定公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不得記載事項4，對於防杜虛坪、合理分配公設、履約安全機制之創設等

分別予以規制。

然而，預售市場、在實價登錄之前，利用資訊不對稱，各種手法之炒作

行為不斷，揪團預購、紅單買賣、轉售牟利等行為仍非常普遍，因此2021年

1月27日公布實價登錄2.0之修法明文禁止契據（紅單）轉售，但預售市場的

炒作之風仍然炙熱，行政部門再提預售屋禁止轉售等規範，究竟預售屋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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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成屋，蓋好準備出售的房屋（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典）
6 1971年10月30日台北房屋公司成立（創辦人葉條輝）。
7 楊淑文，預售屋交易契約之法律性質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新型契約與消費者保護

法，元照，2006年4月2版，4頁。

進，以及法制如何法制變革，殊值關注，本文爰以歷年發生重大制度變革加

以整理分述如下。

貳、預售制度之濫觴

一、1960~70年代

我國預售制度始於1960年代初期，由於經濟起飛，帶動有大批連棟式二

層到四層的住宅興建採「先建後售」（俗稱販厝5），為避免建築產業畸形膨

脹，政府乃於1969年金融機構停止對建築業的融資，使得資本不夠雄厚的建

築業者幾乎難以生存，加上國民所得不高並且儲蓄有限，購買房子並非一般

家庭所能輕易負擔得起，為吸引這些望屋興嘆的族群，華美建設張克東董事

長首創房屋預售制度，期以透過銀行貸款以及自備款分期支付方式，一方面

讓購屋者得以輕鬆付款，邊蓋邊付款、邊付邊增值之下，預先訂購二、三年

後才可以完工的預售屋；另一方面，建築業者亦可藉此方式預先收取部分工

程款，不必先行籌足工程款即可開工興建，此就買賣雙方而言，可謂各盡所

能，各取所需，雙贏而互利；可見，預售屋制度其實是以銷售「房價未來增

值夢想」的方式。

1970年代歷經兩次房價大飆漲而導致假性需求之出現，加以，代銷業者

興起的推波助瀾6，將預售屋代銷手法發揮得淋漓盡致，由於當時相關法令制

度未臻完備，預售屋傾向於一種類似買空賣空之期貨交易模式7，不僅製造不

動產市場繁榮的假象，同時也種下了日後糾紛不斷的禍因。

二、1980年代~

1980年代「台灣錢淹腳目」，資產價格狂飆，股市倍數升漲，全民瘋股

的時代，不動產市場在1987至1989年間連續狂飆，此期間不僅價格混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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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日三價」，依舊帶來搶購熱潮，此期間建築業者常利用非法律名詞，

及不實廣告行銷，衍生諸多購屋糾紛。

(一)建立付款中間人制度，虎頭蛇尾

鑑於不動產交易秩序混亂，消費大眾購屋權益缺乏保障，內政部乃以主

管機關的立場積極推動不動產交易安全相關措施，其中以1980年委託工業技

術研究院（現為台灣科技大學）對於造成購屋糾紛的主要亂源－預售制度之

存廢及如何改進等問題進行專案研究，研究報告中首度建議政府儘速引導民

間成立建築經理公司以導正不動產交易秩序，1985年內政部為建立交易秩

序，創設「建築經理業」，將其定位為專業、公正第三人角色，監督輔導建

築業步入正軌；並於1986年7月9日訂頒「建築經理公司管理辦法」加以管

理。依該辦法規定，建築經理公司應有銀行參與投資，其投資總額不得低於

實收股本百分之三十，每一銀行以投資一家建築經理公司為限（第3條）、實

收後，建築經理業獲准成立之後，參考美國ESCROW交易安全機制，推出預

售屋履約保證與契約鑑證制度。最低資本額為新台幣五千萬元（第7條），辦

法施行後計有24家銀行投資的建築經理業。

不過，因2001年12月28日行政程序法修正第174條之1規定 ｢本法施行

前，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令，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

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

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故該條修正施行後二年內（2003年12月

29日前）該管理辦法未完成法制化而欠缺法律依據而被廢止，換言之，現在

的建築經理公司已非特許行業，只適用一般公司法之規定。

該辦法廢止後，雖然內政部隨即擬訂「建築經理業管理條例」草案，但

因相關業者反對，遲遲未完成立法程序，乃致目前建築經理公司並無專法管

理，原先參與投資的銀行有些減少出資甚或有的打退堂鼓不再繼續投資（聯

邦建築經理公司由聯邦銀行投資，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由陽信銀行投

資，但依經濟部公司登記查證，兩家建經公司已無銀行投資），使得現存業

者服務品質良莠不齊，甚至有資本額僅數十萬的業者側身其中，如何期待其

善盡專業、公正角色8。

8 林旺根，不動產交易安全機制之改革，消費者報導450期，2018年10月，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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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990年代，預售法制之建立

根據消基會統計1992至2000年，購屋糾紛一直是申訴排行榜的第一名9，

當時亦是預售屋盛行期間，嗣經消基會與相關單位不斷倡議制定相關法制，因

此，公平法、消保法及經濟條例逐步完成立法程序，對於預售制度有一定程度

之正向影響。

從法制角度而言，預售制度是從1995年6月28日制訂公寓條例開始建立，

依該條例第45條（現行第58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

非經領得建造執照，不得辦理銷售。此項規定搭配同條例第44條（現行第56

條）第1項規定起造人或建築業者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專有部分、共用部

分之詳細設計圖說及住戶規約草約；變更時亦同。其目的在於確保能落實建造

執照之內容，避免不必要的不動產交易糾紛，杜絕不肖建築業者虛灌坪數 10。

一、公平法對於預售制度之影響

公平法於1991年2月4日公布，因其規範內容密切影響事業經營及交易秩

序，為使事業有所調整適應，故於自公布後一年，即1992年2月4日起施行。

其對預售市場之影響最大的是該法第21條禁止不實廣告及第24條禁止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行為等規定。

1.建築業（代銷業）之糾紛

公平會自成立之初期，接獲不動產檢舉案件始終居高不下，相關檢舉案

占全部結案件數之比率，在1992年占23.05％，1993年增為23.21％，1994

年為35.03％，至1995年、1996年則分別已達38.48％及34％，其中又以預

售屋交易糾紛較多。公平會收辦之不動產交易糾紛案件，可大分為三種類型 
11：包括1.涉及不實廣告問題、2.涉及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及3.涉及民事契約問題或為其他行政機關職掌問題（與公平法無涉，不予

9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消費安全與產業發展之研究（計畫主持人江福松），
2006年，145頁。

10 立法院公報84卷18期，委員會紀錄（趙永清委員發言），99頁。
11 林旺根，不動產經紀法之實用權益，248-2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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贅述）。

第1種類型的不實廣告，例如行銷低總價產品，以違規的二次施工，銷售

工業住宅、夾層屋、樓中樓、重疊別墅、2+1房等，因此衍生諸多購屋糾紛，

包括輻射屋12、海砂屋13等問題。此類不實廣告有公平法第21條可資規範，公

平會亦據其案例類型，研訂「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原則」，供各界參考。

至於，第二種類型，有公平法第24條之適用，一旦查證屬實，公平會即

依法予以處分（詳後述）。

2.違反第24條之行為導正

為增進讀者對公平法之認識，瞭解問題本質所在，以有效採取防制因應

之道，特彙整公平會歷年對於不動產案件違反公平法行為之行業導正摘錄： 

(1)有關建築業者於預售屋廣告上以「使用面積」、「公共面積」、「室內面

積」等為建築物面積表示或表徵行為之導正

查前開行為屬建築業界共通問題，故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益，

促進交易資訊透明化，公平會秉於行政指導立場為行業導正，並函請業界

自1994年11月1日起作全面之配合改正。嗣後倘發現業者有為相同或類似

之廣告，即屬違反公平法。

(2)有關建築業者就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隔間設計，以增加戶數銷售行

為之導正

復查建築業者就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隔間設計，以增加戶數銷

售之行為屬建築業共通問題，公平會秉於行政指導立場為行業導正，相關

12 1983年間發現多戶民間大樓的建築鋼筋有輻射污染，所蓋成之「輻射屋」，原能
會經由輻射屋興建之相關資料，歸納其興建時期皆在71至73年間，原能會對該
時期興建之建築物辦理建築物輻射專案普查。經交叉分析研判其中少部分建築物
有遭受輻射鋼筋污染的疑慮，故於2003年2月1日配合「游離輻射防護法」之實
施，原能會依規定公告其為「有遭受放射性污染之虞」之建築物，並同時通知屋
主儘速洽詢經原能會認可之輻射防護偵測業者協助偵測，以釐清建築物是否為輻
射屋。由於公告為「有遭受放射性污染之虞」建築物，僅代表有可能是輻射屋，
但在尚未執行輻射偵測前，尚不宜稱其為輻射屋。

13 所謂海砂屋，即建築房屋時混凝土所用的砂；用的是來自海邊的海砂而非正常所
用的河砂。由於海砂中含有氯離子，短期會使牆面滲出白色的痕漬，即俗稱之
「壁癌」，長期則會加速腐蝕鋼筋，造成混凝土塊剝落，嚴重損害房屋的結構
體。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3090的定義，指的是「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超過
標準值（0.3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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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個案暫不予處分，1995年1月1日起倘發現業者再為相同或類似之行

為，即屬違反公平法。

(3)有關不動產買賣契約中未明定土地移轉時間之導正

本案經邀集相關公會與會研商，並提公平會1995年8月16日第201次

委員會議決議：建築業者應於1995年10月1日以後簽約之契約中明定關於

土地移轉之年度或日期，否則即違反公平法第24條。

(4)有關建築投資業者位於房地產買賣契約中載明各共有人所分配之公共設施

面積或比例之導正

本案經邀集相關政府機關及團體代表與會研商，並提公平會1995年11月

29日第216次委員會議決議14： 

契約中應說明共用部分（公共設施）所含項目。

契約中應表明公共設施分攤之計算方式。 

各戶持分總表應明確列示，並由業者自行決定採行提供公眾閱覽、分送

或自由取閱等方式。 

導正期限訂為1996年1月底止。 

(5)1995年6月7日第191次委員會議決議，經紀業無論代銷預售屋或仲介成

屋，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即可能構成公平法所規定顯失公平之行為

｢ 要求須給付斡旋金或定金始提供契約書或要約書。

｢ 在與客戶簽約前，未提供充分之契約審閱期間（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五

天）。

｢ 於客戶就契約條款內容要求修改時，無正當理由拒絕修改，且拒絕返還客

戶為保留交易機會所繳付之款項（有無正當理由，由經紀業者負舉證責

任）。

二、消保法對於預售制度之影響

隨著世界潮流，除於1990年公布經濟憲法~公平法對產業間橫向公平競

爭予以規制，對於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之消費行為，則仍依民法規範而聽

14 本導正計畫實施前已簽訂之不動產（預售）買賣契約，不予適用。自1996年2月1
日起，業者如未依前開決議執行，即認定違反公平法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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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依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對於消費者權益做不當之剝削，故有必要

制定保護消費者權益之專法，因之，消費者憲法~消保法相繼於1994年1月

13日公布施行，宣告消費者保護進入一個新的紀元。其中對於不動產界之影

響，簡述如下：

(一)企業經營者應負無過失責任

消保法為落實保護消費者權益，課以企業經營者無過失責任，於第七條

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卻保其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第一項）企業經營者違反此項規

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負連帶培償責

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易言之，

損害一旦發生，具舉證責任已從民法規定無過失主義，由受損害人負舉證責

任，轉變為企業經營者應負無過失之舉證責任

不動產經紀業雖非直接從事設計、生產或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惟

其提供之服務與從事代銷之事務，依同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從事經銷之

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

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不動產經紀業者亦應負無過失責

任，應無疑義，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時允宜特別注意，只有依但書規定「但

其對於損害之房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

者，不在此限。」始能免責。

(二)消費契約之規範

1.	先契約義務--契約之審閱期間：

按「給予相對人機會，使其能以合理方法了解其內容」為德國一

般交易條款規制法第二條所明定15。惟我國交易習慣，買受人必須先繳

付定金16再簽訂正式契約，違約者負有定金被沒收或加倍返還之法律

責任，購屋人一旦繳付定金，無論有無審閱契約，受到已付定金的牽

15 劉宗榮「定型化契約論文輯」第18頁、167頁、李伸一著「消費者保護法論第」
128頁。

16 依民法第248條規定：「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金時，其契約視為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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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幾乎喪失契約談判能力，實際上，預售屋買賣除價金與標的物面

積外，尚有許多必須由建築業者提供充分資訊，才能使契約內容合理

而具體呈現，倘契約已成立的前提下，建築業者居於優勢地位，不予

配合提供或相互磋商，消費者支付定金後，僅有簽約與否的選擇（如

未於一定期間簽約，定金即被沒收），對於消費者而言，顯然極為不

利。

故而，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嗣於2015年6月17日增訂於

消保法第11條之1）：「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

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前項規

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款仍構成契約之內

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

涉及事項之多寡與複雜程度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

綜上，無論從促進公平交易或保護消費者等面向加以檢視，企業

經營者均應負有充分提供資訊、充分意思表示的附隨義務，因此建築

業者不宜仗恃其市場優勢地位，拒絕事先將書面契約條款（草約）提

供予購屋者，使購屋者在簽約前有「充分審閱並深思熟慮契約內容」

的機會17。消費者亦不因審閱契約條款而負有訂約之義務。因之，企業

經營者不得要求消費者須支付定金或其他款項，始能閱覽契約條款18。

2.	定型化契約之規制：

契約，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契約乃以發生私法上效果為目的之一

切合意之總稱狹義契約專指債之契約而言，債之契約乃以發生債之關

係為目的，而由兩個以上對立的意思表示所合致之法律行為也。

按「契約自由」與「過失主義」、「所有權絕對」三者並稱近代

私法三大原則，所謂契約自由，係指任何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思，

自由地選擇訂約對象、自由地約定契約內容、締約方式，而形成私法

上的生活關係，並取得私法上的權利、負擔義務，建立私經濟生活體

系。在經濟自由放任主義的潮流下，契約自由對於自由經濟之發達予

以最大的助力，然卻促成資本集中，大企業興起，此等大企業所用之

17 公平會81年12月2日公參字第09116號函參照。
18 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合著，認識消費者保護法，88頁。



台 灣 地 區

TA
IW

A
N

 REA
L ESTA

TE A
LM

A
N

A
C

房地產年鑑
2022 2022

TA
IW

A
N

 REA
L ESTA

TE A
LM

A
N

A
C

568

契約漸次定型化、團體化的結果，契約自由之美名竟釀成契約之內容

由企業經營者之一方決定之現象，而其所定之條款，在需要人方面，

惟有締結與否之自由，並無決定內容之自由，似此種純由當事人一方

決定內容，而他方惟有附合締約者，學者命名為附合契約，而消保法

則稱之為定型化契約19。

定型化契約被廣泛使用於各種交易場合，諸如：銀行存款、放款、

保險、分期付款、預售屋買賣等契約，其具有降低生產企業之交易成

本、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迅速交易等優點。依契約自由之理論觀之，只

要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且不違反強制規定及公序良俗，其契約應受

到絕對尊重。然無可諱言，由企業經營者一方擬定之定型化契約，多以

保護自己權益為優先，需要人之權益則為次要考量，故而契約自由惡

化之結果，反令社會大眾之生活不能圓滿。雖然哲學的說法「存在，

在某種程度上代表合理」，然而物極必反，人類也會理性的對於既存的

現實加以反省、檢討20，因之，在消費者主權時代來臨，政府為了保護

消費者權益，特別制定消保法，除了以法律課以企業經營者無過失責任

外，且因消費者普遍對於法律用語不甚了解，又無暇注意契約內容、

縱使瞭解約款之法律效果，亦可能因欠缺交涉能力而無法爭執21。因此

消保法對於定型化契約亦設有重重限制22，包括規範業者所用之條款應

本平等互惠之原則；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消

保§11Ⅱ）、合理審閱期間之賦予（消保§11-1Ⅰ）、定型化契約條

款顯失公平者無效（消保§12Ⅰ）、個別磋商條款之優先效力（消保

§15）、異常條款之效力（消保§13、14）等規範。

(三)廣告之規範

廣告，傳統理論認屬「要約的引誘」，蓋如認為對於廣告之內容表示同

意，即能成立契約者，廣告之表意人可能意外獲得超出其履行契約能力之訂

19 邱清華等著「消費者保護法導讀」第64頁、呂榮海等著「定型化契約」第28頁。
20 呂榮海等著「定型化契約」第32頁。
21 劉宗榮，台灣地區定型化契約條款之研究，34頁。
22 邱清華等著上揭書第46頁；黃茂榮，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競合關係，公

平交易法專題研究，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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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反而使自己負擔債務不履行之責任23。因此，過去要使廣告之內容成為契

約之內容，當事人在締約時必須將廣告之內容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納入其意

思表示中。否則，廣告之內容不自動成為契約之內容24。

因此，建築業者常以創意新穎、浮誇不實之廣告，諸如：附設游泳池、

戶戶有車位等等，以招徠客戶，亦有將共用樓梯、露台或違章增建面積合計

稱之為私有面積或使用面積，甚至將工業廠房當作一般住宅銷售等。消費者

因欠缺經驗誤以為廣告之內容與買賣標的相符，乃與建築業者締結契約，交

屋時才發現游泳池變更蓄水池，停車位有所有權卻無使用權，甚至面積縮水

致使想像中的豪宅變斗室，消費糾紛於焉產生。

故而，公平法第21條規範廣告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對於不實廣告課以連續處罰外；消保法第22條進而規定「企業經營者應

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準

此，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

告之內容。廣告在交易中扮演要約引誘之角色，從文義觀之應非規定契約成

立之方式，故尚未變更其性質25；其規定意旨在於利用使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

者負不低於廣告內容之義務之方法，達到使廣告內容在結果上與企業經營者

所付之義務相同，消弭廣告與契約內容間之差距，從而使消費者之利益獲得

確保。消保法係利用賦予契約上之給付請求權之方法，與公平法利用賦予損

害賠償請求權之方法，均為保護消費者之利益26。

實務見解認為，預售屋之購屋人與建築業者訂定不動產買賣契約時，既

無何成品可供實際之檢視，以決定是否購屋，自當信賴廣告上所載，準此，

預售屋之建築業者以廣告內容誘發客戶預購房屋之動機，且進而以廣告內容

與購屋人洽談該屋之性質時，除非建築業者另為特別之說明，否則該廣告之

說明及樣品屋之示範應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準此，企業經營者刊登廣告為

「要約」之性質，並非「要約引誘」27。故本條僅於契約成立後，企業經營者

23 陳自強，契約之成立與生效，70-72頁。
24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競合關係，公平交易法專題研究，

336頁。
25 王澤鑑，民法總則在實務上的最新發展〈二〉─最高法院九○年及九一年度若干

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第53期，78頁。
26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競合關係，公平交易法專題研究，328、

329頁。
27 最高法院88年度台上字第1892號、89年度台上字第746號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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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實現廣告內容之給付義務。故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點規定賣

方對廣告之義務中明文廣告「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三、代銷業納入經紀業法

由於交易糾紛眾多，1990年代消費者意識逐漸抬頭，建立交易公平法制

及履約安全機制之呼籲。

此期間不動產市場受到全面實施容積管制所造成大量搶建、搶照之超額

供給影響下，整體市場景氣逐漸滑落至谷底，然而房屋交易市場之糾紛並未

隨景氣衰退而下降；相反的，此期間房屋買賣糾紛所佔各相關機構消費者投

訴案件比例亦隨之遽增。例如消基會就曾高達31.5%，公平會也一度攀升至

31%，至於法院與監察院也分別達到17%及28%之歷史新紀錄，上述數據不

僅凸顯不動產買賣糾紛之嚴重性，更讓國家社會付出甚大之社會成本。

鑑此，主管機關乃積極建立法律制度，諸如1991年02月04日制定公平

法、1994年1月11日制定消保法、1995年6月28日公布公寓條例及1999年02

月03日制定經紀條例，該法院行政院1990年10月5日院會通過提案名稱原為

「房地產仲介業管理條例28」，嗣經立法院趙永清委員及地政司張司長元旭等

積極協調，併邀集中華民國不動產交易安全策進會成員，針對行政院草案進

行研議，建議納入預售屋之代銷業者加以規範29，嗣經協商獲致共識後，於內

政委員會審議時以復議方式將法案名稱正名為「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30」。

此後，不動產代銷經紀業正式受到法律規範。

不過，當時代銷業者不願被仲介業「統一」，因業者普遍自認為其歷史

較仲介來得久長，其業務又較仲介廣泛，各種專業程度更比仲介為高，倘被

仲介統一情何以堪，故經幾番磋商結果，將仲介業管理條例更名為不動產經

紀業管理條例，本條例第四條第二款並正名所稱「經紀業」係「指從事房地

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而經營上述業務者又可細分為二

個行業，其一為代銷經紀業；其二為仲介經紀業，同時於本條例第七條第二

28 立法院第1屆86會期第12次會議關係文書政府提案3869號。
29 謝潮儀理事長、莊孟翰教授、張元旭司長、李永然律師、方瑞生理事、章啟光理

事、楊鴻謙科長，及筆者（擔任專案小組召集人）進行研議提出趙永清版草案條
文。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48期委員會紀錄，400、401頁。

30 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57期委員會紀錄，229-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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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兩者得視其業務屬性之差異，分別組織仲介經紀業同業公會以及代

銷經紀業同業公會或全國聯合會，以便各自規範。易言之，將來代銷經紀業

與仲介經紀業是兩種行業31。

惟理論上不動產經紀業只是一種行業，其主要業務均為「不動產之租售

之介紹業務」，只因其代理租售之標的物之對象稍有差異，而有仲介業務與

代銷業務之別，視為兩種行業顯欠理論依據，再者，一旦分別組成兩個不同

隸屬的同業公會，各該全國聯合會即依法得分別設置營業保證基金專戶，並

分別籌組之基金管理委員會自行運作，管理上增加行政成本，並無實益。

抑且，對於經紀業營業保證金之繳存，仲介予代銷業者亦有差別待遇。

雖然，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金繳存或提供擔保辦法第3條規定，繳納金額以

營業處所（包括常態及非常態營業處所）及其規模大小為準，經紀業設置營

業處所在5處以下者，每一處繳存新台幣25萬元，逾5處每增加1處所增繳新

台幣10萬元；每一處所經紀人人數逾5人者，每增加1人增繳新台幣3萬元。

上述規定，仲介經紀業每一營業處均需繳納保證金，經營代銷業務則以銷

售中心等非常態性營業處所，其所銷售總金額逾新台幣6億元以上，始須置經

紀人一人（經紀§11但書）。反之，銷售金額在新台幣6億元以下，無論同時

代銷多少個專案，該銷售中心或工地均無須設置專任經紀人，如此之代銷業，

可能只有一個經紀人南北奔波，不僅於業務上難善盡專業經紀人之注意，一旦

稍有怠忽職守而應負賠償責任，而須動用基金代為賠償時，該代銷業僅繳納新

台幣25萬元之基金，即使基金代為賠償，仍為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肆、預售屋契約之規制

一、定型化契約範本之指導

為導正預售屋買賣契約之不合理約定，內政部於1996年2月16日訂頒預

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32，因範本僅具行政指導之參考性質，不具強制性，故其

31 林旺根，不動產經紀法之實用權益，永然出版社，1999年，162-165頁。
32 內政部85年2月16日台(85)內地字第8573654號函發布，嗣於2000年3月27日公

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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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並不顯著。故內政部於1998年間即開始研修範本並據以訂定預售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二、定型化契約之規制

因前揭範本已實施一段時間，中央主管機關爰依1994年施行之消保法第

17條第1項規定，於2001年9月3日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33。

而且，消保法2015年年6月17日修正增訂第17條第2項明確規定應記載

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

項。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三、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四、契約之解

除權、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五、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至於不得

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於第3項規定其內容得包括：「一、企業經

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二、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

義務或責任。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責任。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倘違反公告之定型化契約之條款無效；

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企業經營

使用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消保17§Ⅲ~Ⅴ）。使得應記

載事項與不得記載事項之法律授權更臻明確。

三、定型化契約之重要修正

2001年9月3日公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實施以來，或因法律修正

（例如2009年10月30日修正主要是配合民法物權編修正），或因有重大消費

議題（2010年8月16日增訂履約擔保機制）之檢討，經內政部與行政院消保

處分別組成專案小組研商，計有9次修正，因受篇幅限制，僅將較重大變革部

分，分述如下：

33 限於篇幅內容從略，參內政部90年9月3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第9083628
號公告修正〈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80次委員議通過〉，並自公告六個月後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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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計價及差額找補之修正

發現尚有主建物、附屬建物、共同使用部分未分別計價及容許1%房屋

面積誤差不找補等爭議情事。為期契約內容較為公平合理及符合誠實信用原

則，2011年3月24日34有如下之修正：

1.	附屬建物未列明，不予計價

各項附屬建物應有面積表示，於第2款第2目增列各項附屬建物之

面積。及為避免建築業者未明列附屬建物項目及面積，而將其計入房

屋價款，增列「附屬建物未明列項目、面積者不予計價」等文字。

2.	增訂主建物占總登記面積比

為使消費者了解公設占總登記面積之大小，爰增訂主建物面積占

本房屋登記總面積之比例。

3.	分別計價與找補

為避免建築業者利用現行「房屋面積誤差在1%以內互不找補」，

修正為「有誤差就互相找補」。此外，部分建築業者有以總面積不

變，而任意減少主建物面積，增加附屬建物及共有部分面積，爰修正

第6點第2款「面積如有誤差」修正為「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

有誤差」，以杜爭議。

且建物第1次登記實務，大部分以使用執照轉繪之建物測量成果圖

作為登記之依據，且依現在之建築技術，建築面積似無誤差問題。又

參依修正後第4點、第7點規定，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業已分

別列示面積及其價款，是以建築面積若有誤差，賣方就應找補。

(二)停車位持有公設面積之修正

預售屋交易糾紛，大都來自公共設施的產權與使用權之爭議，引起國策

顧問當場向馬總統嗆聲，指出有關銷售房屋的公共設施比例（車位分擔公設

面積不合理）問題，內政部應訂定明確規範35，故內政部於2014年4月28日

34 內政部100年3月24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3995號公告修正（中華民國
100年5月1日生效）

35 2012/10/02自由時報〔記者黃維助／台北報導〕世界台商年會總會長當面嗆馬，
資料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1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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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修正應記載事項第3點（三）停車位性質、位置、型式、編號、規格：

「1.買方購買之停車位屬……，如停車空間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

其面積應按車位（格）數量、型式種類、車位大小、位置、使用性質或其他

與停車空間有關之因素，依第二目之比例計算之（計算方式如附表所示）。

（建造執照核准之該層停車空間平面圖影本如附件）」；並規定「2.前目停車

空間如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應列明停車空間面積占共有部分總面

積之比例。」

且停車位如有分配土地面積，依應記載事項第4點之（一）「應敘明車位

權利範圍或以其他明確計算方式列明」

(三)2018年停車位不得持分基地

2009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後，法務部認為「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停車位，倘

係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約定取得專用權者，由於專用權人並未額外取

得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自無從就該約定專用部分，主張依民法第799

條第4項規定分配基地權利範圍。」蓋本條第4項但書所稱「約定」，係指全體

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築物各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之應有部分比例所為之約定，

倘就共有部分之停車位再行分配基地權利範圍，已逾越該條項之規定36。

是以，於2019年5月2日配合前揭應記載事項第4點（一）刪除「如有停

車位應敘明車位權利範圍」之附註。

由於停車位以增配共有部分及基地持分、編號註記方式單獨出售之方

式行之有年，倘不准增配基地持分，亦無由增配共有部分比例，如此將強制

規定法定停車位必然登記為全體共有，亦不符合民情，因此內政部已委託研

究，將來可能修法朝向登記為專有部分，以資解決問題37。

(四)關於虛坪改革與預售屋之關連

1.	1990年代虛坪第一次改革

早期登記實務規定未健全，預售屋的主要標的~區分所有建築物申

36 法務部107年8月30日法律字第10703512720號函參照。
37 謝在全、林旺根、陳旺聖，改進區分所有建物之停車空間制度研析工作案期末報

告研究案期末報告，內政部，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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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970年1月修正之土地登記規則第69條第1項規定參照。
39 該條規定業於1995年9月1日修正時予以刪除
40 2009.9.3監察院通過糾正之案由指出：「……建物登記面積多於建管執照面積，

給予建商「灌虛坪」機會，該部卻怠惰修法，放任民眾權益受損，均有疏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

41 參閱陳立夫著「我國土地法制之若干問題之辨析」載於本土法學雜誌第第121期
（2009.2）第281頁。

42 參閱監察院2009年9月3日通過之糾正文第10頁。
43 林旺根，「房屋買賣的虛坪問題與解決之道」載於住展2009-12-23第340期
44 2009年9月14日內政部召開研商「監察院糾正本部建築法規不斷放寬免計入容積

項目，及未健全建物登記法制，影響消費者權益等事宜」會議，除業者代表表示
反對外，其他出席的專家學者，包括：溫豐文、陳立夫、陳明燦、黃立、楊松
齡、吳萬順、黃武達、費宗澄建築師等均主張應速改革。

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其共同使用部分於勘測時，除有特殊情

形者外，應測繪於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內38」；導致造成專有、共有混為

一談之謬誤現象，建築業者藉此創造出許多非法定用語，諸如將各層

樓梯間登記為主建物，將違章增建說成「使用面積」、「受益面積」

等，使得消費者誤認登記的主建物面積大，虛坪小的迷思39。

不僅如此，當時的建物測繪登記，通常是執照尚有名稱，除陽

台、屋簷外，尚包括退縮露台、花台、裝飾壁等，均可以辦理登記，

導致虛坪過於浮濫，內政部1996年6月4日修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法令補充規定」增訂第11點之3規定「建物除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

載明為陽台、屋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建物登記外，其他如露台、花

台、花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均不予登記」。

2.	2009年~2018年虛坪第二次改革

多年來NGO不斷的呼籲主管機關檢討虛坪灌水等不合理問題，

且建物登記面積大於建管執照面積40甚不合理，於2009年9月2日通過

糾正案指出公寓條例第7條與第56條第3項規定互為衝突、矛盾41，令

消費者無所適從42，內政部因而啟動檢討研修43。當時行政院院長吳

敦義受訪（2010年4月）指出把屋簷、雨遮等公設當建物部分，雨遮

一坪要價5、60萬，讓「草繩跟螃蟹一樣價錢」的行徑，簡直像「土

匪」。足見虛坪增加、房價飆漲，為十大民怨之首，諒非無因。

為紓解民怨並因應監察院糾正案，內政部經過一年餘之研議44，

於2010年7月16日經內政部法規會審議通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

條的修正，將「雨遮」「屋簷」刪除（保留「陽台」可准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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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驚傳7月16日全國建築開發業公會等十幾個代表向行政院「告

狀」，透過行政院祕書長林中森之安排，又於7月20日與「院長有

約」，「卡卡」的吳院長當場「反打」內政部一個耳光，將近十個月

研商獲致「屋簷、雨遮不予測量登記」的結論全面推翻，讓「雨遮」

可繼續登記45。

稍後消基會也向行政院抗議46，行政院仍強調以後「屋簷」不得

登記，雨遮則改以「一定比例、核實登記」為原則，請內政部檢討提

出對策。其間內政部曾擬「在一定比例5％以內」可以登記47，使得

「附屬建物」之定義更隱晦不明而徒增困擾48。

直至2017年1月9日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修正第273條第3款才完成

修正將與雨遮刪除不予測量登記。此後，只有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

有陽台之突出部分者，以其外緣為界，並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但

2018年1月1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其屋簷、雨遮之測繪，依本條修

正前規定辦理。為配合上開規定之施行，爰修正應記載事項第四點之

（二）房屋面積之附屬建物僅得列明陽台面積。至於2018年1月1日前

已申請建造執照者，其屋簷及雨遮面積，仍得計算。

(五)建立交易安全機制~履約擔保

為避免不肖建築業者周轉不靈、捲款潛逃，落實消費者購買預售屋之權

益保障，爰於2010年8月16日公告將履約保證機制49納入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事項第7點之1（2011年5月1日生效）。擔保方式分為：不動產開發

信託、價金返還之保證、價金信託、同業連帶擔保以及公會連帶保證等合計

五種50。

45 參閱華視新聞2010/07/2321:55兩岸網記者劉曉霞台北報導。
46 自由時報2010-7-27電子報，「雨遮政策反覆消基會批官商勾結」。
47 2010-09-16工商時報【記者王信人／台北報導】
48 林旺根，論附屬建物之登記問題~兼論「雨遮一定比例核實登記」之可行性問

題~，現代地政336期，97-108頁。
49 原稱為「履約保證」，因不具保證之效果，於2019年4月配合消費者保護法第17

條第2項第3款有關應記載事項內容援用之用語為「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爰
配合該用語修正本點名稱為「履約擔保機制」

50 建商（賣方）採用五種履約擔保機制之任一種，無須再區分內政部同意或其他
替代性履約保證方式之必要，爰於2019年4月刪除「內政部同意之履約保證方
式」、「其他替代性履約保證方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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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除價金返還外，其餘四種方式既不保證完工，也不保證返還價金，

顯雖與美國之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制度51，或日本宅建業52營業保

證金、手付金保管或保證53制度54無法比擬，但畢竟聊勝於無。此一制度原先

是希望透過買賣雙方的磋商而同意採擇其中之一種方式，不過施行迄今，均

由建築業者自行決定採行的方式，消費者毫無置喙餘地55。

1.	信託，也不等於安全

關於「不動產開發信託」、「價金信託」部分，實務上較為常

見，民眾若買預售屋，建議應把需交給建築業者之款項，像開工款或

開工後按工程進度的分期繳款等，直接匯至建築業者指定信託專戶，

不要交由建築業者再轉入指定的信託專戶，如此可避免建築業者未依

約定將款項匯入信託專戶，透過信託制度由受託銀行把關，款項是用

在建案工程與相關費用的支出。

51 朱南玉，精進不動產交易管理制度，內政部委託研究期末報告，20 2 0年，
21-24頁。

52 日本建築業者分戶銷售住宅，亦受宅地建業管理條例之規範，與我國建築業
者不受經記條例規範不同。

53 手付金，即定金，宅建業銷售尚未完工之住宅時，關於買方支付之手付金等
款項超過國土交通省所定金額（合計額1 , 000万 ｢或買賣 ｢格10%以上）時應依
宅建業法規定向指定之保管（金融）機構辦理保管手續或提供手付金保險，
以確保買方權益（宅建業法41、41 -1）。

54 朱南玉，精進不動產交易管理制度，內政部委託研究期末報告，20 2 0年，
15-16頁。

55 林旺根，不動產交易安全機制之改革，消費者報導45 0期，20 1 8年1 0月，
12-15頁。

類型 有無返還價金 有無完工保證

價金信託 返還剩餘款 無

不動產開發信託 返還剩餘款 無，僅可協助洽商續建機制

價金返還之保證 返還已付全部價金 無

同業連帶擔保 無 有

公會連帶保證 無 有

復興區 2608 17.64%

表5-1-1 五種履約擔保機制比較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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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開發信託、價金信託雖設有專款專用、網頁揭露資訊以及

受益權轉讓，但就受託機購而言，「預售屋買方所繳價金」與「建築

業者自籌資金」都是建築業者自有資金的一部分，即便採價金返還之

保證，程序是買方將價金存入銀行，由銀行出具保證函，建築業者僅

需支付手續費（每年約按價金1%收取手續費）還是可以動用買方所繳

價金。

因此，固然也有些負責任的信託機構為保障預售屋買受人的權

利，會保留部分（約15%）買方所繳價金，到最後才動支。但也有受

託機構僅依建築業者指示，就會先將買方所繳價金優先支付工程款；

這種狀況一旦建築業者無法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買方所繳價金已經用

磬，根本不可能有「所餘款項」，此際，縱然是採價金信託或不動產

開發信託，賣方受益權可以轉為買方，但受益權已經變成「壁紙」56毫

無意義，值得檢討。

2.	同業連帶擔保之檢討

五項方式中對於消費者較具實質保障的 ｢價金返還保證」方式，因

保證費用較鉅，且該價金不易遭挪為他用，故而建築業者較少採用。

反而是「同業連帶擔保」廣為被業者所使用。

「同業連帶擔保」之公司資格條件，過去只針對設立年資、資本

額及營業額為區分為甲乙丙等三級，但對於提供擔保的同業公司其他

資格條件的限制完全闕如，導致衍生許多問題，諸如關係企業間互為

提供擔保、已經虧損的公司仍然提供擔保，甚至有建築業者與提供擔

保的公司股東結構雷同，甚至有的代表人為配偶或其他親屬關係，一

旦同時倒閉，消費者可能面臨求償無門的風險，如此取巧規避，顯非

當初規範之原意。

因此，內政部於2018年3月12日（同年9月1日生效）補充規定提

供擔保之同業公司資格條件，應有一定之限制（及增訂須有一定規模

條件、禁止關係人互保且該事業符合保證業務……等）。

56 2021年1月4日中時電子報陳彩玲報導，涉嫌重複售屋騙錢基隆「海吉市」
負責人遭訴。資料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
20210104003301-2604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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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之限制強化其資格條件，某種程度可以減少前述弊端

的發生，不過，無論如何提供擔保與被擔保業者之公司，縱然不是關

係企業，也是相關有一定關連的企業，這種擔保制度是否確實可以保

障消費者權益，仍難令人無疑。更重要的是，該同業連帶擔保的相關

資訊是否充分揭露，可以讓消費者簡便查閱知悉，否則，仍難免造成

消費者的誤信，故建議內政部檢討刪除此項選擇，如其不然，各縣市

主管機關也應增列相關檢查項目，並將此類保證資訊揭露於主管機關

網頁之上，提供消費者查考。

3.	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形同虛設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辦理之

連帶保證協定，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加入

本協定之○○公司請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入本協定之○○公

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賣方應提供加入前

項連帶保證協定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此方式因各相關公會並未開辦，而形同虛設。

(六)有關電弧爐煉鋼爐碴（石）之檢測

除海砂屋與輻射屋外，爐碴屋也是近幾年備受關注的議題，包括松菸文

創大樓、浮洲合宜住宅等公共建築，都曾陷入爐碴屋風暴57。為確保建築結構

安全，2019年5月2日公告修正應記載事項第11點，建造預售屋不得使用電弧

爐煉鋼爐碴（石）等材料，及材料之檢測應符合檢測時相關檢測規範，以落

實賣方契約責任，維護建築安全或人體健康。

但因爐碴未有檢測標準，有窒礙難行之處，且賣方非屬該等材料之生產

者，為衡平賣方之契約責任，避免現行規定之「保證」用語造成之誤解，嗣

經相關機關多次研商修正，經2020年12月25日公告（2021年1月1日生效）

修正如下

1.賣方建造本預售屋不得使用有損建築結構安全或有害人體安全健康之輻射鋼

筋、石棉、電弧爐煉鋼爐碴（石）、未經處理之海砂等材料或其他類似物。

57 戴雲發，房屋的皮膚病：爐渣屋，2019-07-23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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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款材料之檢測，應符合檢測時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主管機關所定之檢測規

範58，如有造成買方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之損害者，仍應依法負責。

伍、實價登錄對預售屋之影響

一、實價登錄之立法，對預售屋無關痛癢

房屋實價登錄三法是在高房價民怨沸騰下，立法院於2011年12月13日快

速完成立法程序，於同年12月30日總統公布，實價登錄部分於2012年8月開

始實施。依經紀條例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經營代銷經紀業務者，「應於委

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後三十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本項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通過的版本是「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後」

起算59。嗣經建築業者遊說後於2011年12月13日由黨團協商修正60為「委託

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日起算。

導致，代銷經紀業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者，應由代銷經紀業負責

申報；但如建築業者自行銷售，竟無須申報之不合理現象；而且「委託代銷

契約」係由建築業者與代銷業者間所簽訂之契約，其委任期間久暫，完全取

決於當事人約定，主管機關無從判斷其間何時「屆滿或終止」，故始項規定

始得預售屋實價登錄，形同具文。

二、實價登錄2.0，納入預售屋

實價登錄三法在2011年創設之後廣受國人關注，但衍生諸多問題引起諸

多批判61；且制度上仍有存在資訊內容正確性、資訊揭露時間差、門牌去識別

58 由於不同時期之檢測標準、方法不同，其檢測應符合檢測時之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倘未有國家標準之檢測辦法，則應符合相關事業主管機關所訂之檢測規範，
其中電弧爐煉鋼爐碴（石）之檢測，得依內政部基於建築管理需要所訂定發布之
「建築物結構用混凝土細粒料中電弧爐煉鋼爐碴（石）檢測及訓練實施要點」規
範辦理，以維護建築安全或人體健康；另為配合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有關企業經
營者對消費者危害情形所應負之責任。

59 立法院第7屆第8會期第6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討210頁。
60 立法院公報第100卷第88期院會紀錄，722頁。
61 林旺根，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立法後的執行問題，現代地政340期，36-147頁；

林旺根，地政士之發展概況，台灣地區2014年房地產年鑑，320-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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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預售屋未全面即時登錄等問題。導致不產交易市場資訊相當不完整，市

場參與者很難獲得完整的資訊，當供給者與需求者雙方擁有住宅資訊不對稱

時，部分個體的經濟行為將受到干擾，使市場機能無法充分發揮調節供需功

能。為促進不動產成交資訊更為即時、透明、正確，行政院於2018年5月7日

曾向立法院提案修正有關條文62，無奈因民進黨地方選舉嚴重挫敗，乃至黨政

高層畏於業者壓力而趑趄不前63，終未及時完成審議64。

及至，總統大選民進黨壓倒性勝利之後，民團仍繼續呼籲，站在保護消

費者的立場，提出「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是國家居住文明的象徵」、「實

價登錄2.0才能真正落實居住正義」、「不動產交易資訊愈透明，愈能促進快

速成交」等3項理由，強力支持實價登錄2.0版65。此外，監察院調查報告亦認

為，行政院原提案，可以提升資訊揭露即時性（預售屋買賣簽約後30日內申

報實價登錄）及透明化（揭露門牌、地號），鑒於購屋者對於不動產交易正

確資訊之掌握困難，因此政府亟需建立透明的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機制66。上

述法案因屆期不連續而告終。

(一)實價登錄2.0，峰迴路轉

然因預售屋市場透過紅單轉售炒高房價由來已久，加以，2020年至今房

價飆漲，引起各界震驚。雖然，世界各國幾乎都遭受新冠疫情肆虐而嚴重影

響經濟發展，但我國因防疫有成，房價卻不斷飆漲，甚至遍地開花。不僅中

62 院總第1551號政府提案第1630 9號，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13次會議議案
關係文書，資料來源ht t p s : / / l i s . l y . g o v . tw / l y g a z e t t e c /m t c do c ?PD0905
13 :LCEWA01_090513_00054，瀏覽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3 引起部分在野政黨及民團的嚴厲批判，2019 - 07 - 01報導民團記者會<實價登
錄2 . 0縮水成0 . 5？民團：建商才是小英心中最柔軟的一塊>，筆者在該次會
中提出呼籲「民進黨政府應該知道這次選舉失敗，不是開發商沒給你選票，
因為開發商永遠不會給你選票，如果這問題不修法，馬政府當年已經被年輕
人用選票唾棄，若蔡政府這次不完成修法，年輕人又會如何看待這個政府，
民進黨應該有所體認」。

64 本次修正僅為解決地政士之法定申報義務之合理規定，另由委員提案就登錄
義務人及程序改由「權利人與義務人」（買賣雙方）於「申請所有權移轉登
記時」，「共同申報」實價登錄，於20 1 9年7月1日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
同年月31日公布，並自2020年7月1日施行。

65 消基會2019年5月28日新聞稿：「一再妥協，消費者權益置何地？消基會籲
請全面推動實價登錄2.0版立法通過」。

66 監察院「健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制度之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
告，2020年，30、158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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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銀行副總裁陳南光撰文指出，政府應留意資產價格（主要為房價與股價）

暴漲形成資產價格泡沫與其後暴跌引發的金融危機67；七名房地產學者68更憂

心房價飆漲對於國家長期經濟與金融發展可能產生的傷害，以及衍生更嚴重

的世代居住不正義。因而聯名投書，籲請政府提出有效策略。

內政部有感於上述情況嚴峻，於2020年10月31日開始會同行政院消費者

保護處及地方政府，進行預售屋建案聯合稽查69，對於部分不動產業者刻意營

造購屋熱潮，趁機哄抬房價，因此將「使用購屋預約單（紅單）情形」列為

查核重點，以展現導正市場交易秩序的決心。

面對房價再度飆漲、激起民怨沸騰，行政院於2020年12月10日再度提出

地政三法修正草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火速於同年12月21日完成審查，並於

同月30日經院會完成三讀之立法程序。由於民氣可用，本次修正方得以在朝

野各黨一致肯定下順利且快速完成。加以，預售屋炒作之風方興未艾，立法

院各黨團代表，乃順勢紛紛加碼增訂預售備查機制，並增訂禁止俗稱之「預

售屋紅單轉售」，以遏止預售屋藉由紅單轉售進行之投機炒作。由於「預售

屋紅單轉售」正式納入立法禁止。

(二)預售屋改採逐戶申報登錄

為避免預售屋交易資訊申報登錄時間過長，造成有心人士炒作或哄抬房

價，或因該資訊揭露未具時效性而使購屋者未能獲得充分資訊，並為增進揭

露資訊更加透明之公共利益，及有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握預售屋

資訊。本次修正後，申報義務人擴及自行銷售者，且應於個別買賣契約書簽

訂之日起30日內即應逐案辦理申報登錄。茲分述如下：

1.	增訂自行銷售者之申報登錄：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30日內，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但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代銷者，不在

此限（均§47-3Ⅱ）。本項申報登錄資訊，準用第47條第3項、第4

項、第6項至第8項及第5項所定辦法之規定之（均§47-3Ⅳ）。

67 陳南光，景氣循環與金融穩定之鑰~超前部署總體審慎政策工具，2020 . 10台
灣銀行家，130期。

68 朱芳妮、江穎慧、李尚華、林旺根、章定 ｢、彭建文、楊宗憲等七人於2020 -
1 0 - 2 0聯合報發表「房市飆漲政府應積極作為」h t t p s： / / u d n . c om / n ew s /
s t o r y / 7339 / 4948150

69 內政部2020 -11 - 01新聞稿，遏阻炒房歪風中央地方聯合稽查預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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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代為銷售，仍應由不動產經紀業申報登錄：

代銷經紀業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變

更或終止委託代銷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委託代銷契約相關書件報

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經§24-

1Ⅱ）。

(三)申報備查提升法律位階

現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第6條雖規

定：「經紀業經營代銷業務者，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並簽訂委託代銷

契約後三十日內，應檢附委託代銷契約相關書件，向代銷經紀業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備查；異動或終止委託代銷契約時，亦同。」，

但因屬行政命令、又未設罰則不具強制力。因此本次修正提升至法律位階，

以落實事前備查制度，殊值肯定。

修正後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銷售

地點、期間、戶（棟）數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以書面報請預售屋坐落

基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均§47-3Ⅰ）。

所稱「銷售預售屋者」係指起造人（如合建分屋銷售之地主）或建築業

者，至於委託代銷經紀業代為銷售者，另依經紀條例之規定；至其備查內容

及方式之辦法，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準用第47條第3項、第6項至第8項及第5

項所定辦法之規定訂定之（均§47-3Ⅲ）。

為便於消費者及主管機關充分掌握動態之預售資訊，預售屋如經委託不動

產經紀業代為銷售者，自應與前述規定同步建立備查制度（經紀§24-1Ⅱ）。

(四)定型化契約一併備查之意義

基於不動產交易金額龐大，消費糾紛多，及不動產開發業者使用之定型

化契約違反內政部訂定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情形至為普遍，嚴重損及

消費者權益，爰將「定型化契約書70」（均§47-3Ⅰ）增列為備查項目，以強

70 本次修正經立院委員提案增列備查項目包括「定型化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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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前行政管理，深具意義。

而且，部分不肖業者常假借個別磋商條款之形式（由人工抄寫預先擬

定）企圖魚目混珠優先適用，造成行政管制上之困擾。雖然，個別磋商條款

違反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之效力孰為優先，學說上仍不一致71。但主管關

業已明示72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消保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係屬對消費者權益之最低限度之保障事項，倘容許當事人以個別磋

商方式訂定更不利消費者之契約條款，有使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事項之內容淪為空談之虞。準此，前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

保法專案研究小組第63次會議」會議亦採認：「業者若以事先預擬部分空白

之契約條款，主張係屬個別磋商條款排除主管機關應記載事項之效力為不適

法」。另參酌消保法第4條企業經營者應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資訊」之

立法意旨，似對消保法第15條作目的性限縮，意即「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

容，倘較「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更不利於消費者時，始有適用餘地。

本次增訂罰則規定，銷售預售屋者，使用之契約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按戶（棟）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均§81-2Ⅴ）。俾

使定型化契約規制，得以落實並利於導正不動產交易市場秩序。

三、預售屋禁止紅單轉售

本次修法同時透過執政黨團提案增訂，銷售預售屋或委託不動產經紀業

代銷者，向買受人收受定金或類似名目之金額，應以書面契據確立買賣標的

物及價金等事項，並不得約定保留出售、保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利或其他不

利於買受人之事項（均§47-3Ⅳ）。前項書面契據，不得轉售予第三人（均

§47-3Ⅴ）。

同條例並規定，預售屋買受人，違反第47條之3第6項規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新台幣1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71 張嘉麟，行政機關對定型化契約內容管制之探討－以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
不得記載事項為中心，載於《消費者保護研究》201 6年第20輯，127 - 1 2 9
頁。

7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03年9月26日院台消保字第1030056569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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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81-2Ⅵ ｢）。

綜上規定，銷售預售屋仍然可以預約方式銷售紅單，但紅單之買受人如

有轉售行為，將遭受行政裁罰。至於是否有效，關鍵仍在於是否落實執行73。

四、2022年擬再修法禁止預售屋轉售

(一)立法禁止預售屋轉售

據媒體報導74，2021年12月9日內政部部務會報通過修正平均地權條例75

草案規定「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

與或轉售買賣契約予第三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

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不在此限。」、「銷售預

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除前項但書規定外，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買賣契約讓

與或轉售第三人，並不得接受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並於同條例增訂草

案第81條之3規定「違反第47條之4各項規定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按 戶（棟）處新台幣5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其刊登廣告者，

並應令其限期改正或為必要處置；屆期未改正或處置者，按次處罰。」

上述限制預售屋及新建成屋之換約轉售。違者，除有高額行政處罰外，

並嚴懲炒作最高處3年徒刑或併科5千萬罰金；同時要求預售屋解約須30日內

申報登錄、管制私法人購屋將採許可制並於5年內不得移轉、建立檢舉獎金機

制等，以有效防杜住宅淪為炒作工具，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其中關於限制換約及私法人轉售部分，有人批評恐有違反《憲法》第15

條（保障財產權）及第22條（締結及轉讓契約的自由及權利）規範而有違憲

之虞76。

73 林旺根，實價登錄新制評析，台灣法學雜誌，408期，202 1年1月，23 - 3 0
頁。

74 2 0 2 1 / 1 2 / 9中央社記者陳俊華報導，h t t p s : / / www . c n a . c om . t w / n e w s /
f i r s t n ews / 202112090284 . a s px，上網日期2021年12月20日

75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亦將配合修正。
76 2021 -12 - 10預售屋換約恐遭禁　業者批違憲！律師現身說法 |  ET today房

產雲 |  ET t o d a y新聞雲；林清汶／內政部5修法狠打炒房　「這2項」恐有
違憲法財產權之保障，ht t p s : / / f o r um . e t t o d a y . n e t / n ews / 2 146550；陳冠
甫，預售屋契約禁止轉售的妥適性，資料來源：h t t p s : / / v i e w . c t e e . c om .
tw / t a x / 35017 . h tm l，上網日期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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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禁止轉售之適法性問題

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並為私法自治之基

礎，除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定保障外，亦屬憲法第22

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惟國家基於維護公益之必要，尚非不得以法

律對之為合理之限制（大法官釋字第576號解釋參照）。故而，立法者就人民

基本權利加以限制只要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

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益所必要者」之比例原則要求，即無

違憲之虞。

關鍵在於房地產紅單、轉賣炒作有明確的外部性，此種財產權行使權利是

否應當限制？具體而言，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

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
77。而契約自由雖是私法自治的重要原則，但仍應受相關法律規定之限制，如

民法71條至第74條對法律行為之規範、同法第148條對權利濫用之禁止、《消

費者保護法》對於定型化契約之規制等。甚至刑法第251條亦針對囤積民生必

需品課以刑責，都是基於增進公共利益、打擊外部性對財產權的限制。

而對房地產炒作進行限制的也不僅我國，如日本《土地基本法》第4

條規定「土地所有人或具有土地使用收益之權利人，有義務促進適當之使

用、管理及順利合理之交易（第1項）；土地不得成為投機交易之標的（第

2項）。」而且，同法第14條更規定「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

施，促進不動產市場之平穩發展（第1項）。為避免土地投機交易及其地價高

騰，戕害國民生活之弊害，且為促進合理地價之形成，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

應制定土地交易規則，採取適當調控措施或其他必要措施（第2項）。」

立法者既以對於預售屋改採申報備查制，其買受人禁止轉售，係為防止

投機炒作，影響交易秩序，健全預售市場，而對轉售行為所為之合理限制，

符合憲法第23條之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契約自由之本旨，並無牴觸。

法案函請行政院審查期間，內政部考量或有因突發性經濟變故或轉調職等

原因，無法繼續履行契約之不得以事由，宜增訂授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

讓與或轉售」之法源，以免株連無辜；又外界質疑刑事責任顯然過重，且關於

77 司法院釋字第709號、第770號及第771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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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2 0 2 2 / 0 3 / 1 1自由時報李欣芳報導，h t t p s : / / e c . l t n . c o m . t w / a r t i c l e /
b r e ak i ngnews / 3855990，上網日期2022年3月24日

79 修正草案業經2022年4月11日行政院第3797次會議通過，循序函請立法院審
議。

80 朱南玉，精進不動產交易管理制度，內政部委託研究期末報告，2020年，92
頁。

刑法法之規制，宜採「先行政後司法」之立法原則，以刑罰為制裁違法行為之

手段時，應衡酌其必要性，且犯罪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必須符合明確性要求，

因此，草案擬增訂刑罰的條文應該審慎，以免爭議。故內政部同意刪除刑責規

定，但將罰款上限提高至新台幣5000萬元78，上述調整79可以贊同。

陸、結語

預售屋交易如同期貨般充滿風險，有人認為應該立法禁止，惟預售屋之

所以可立足於不動產市場而不敗，主要原因是購屋者可以輕鬆付款、而建築

業者可以確保建案之去化無虞，雙方各取所需，應有其存在之價值；但此類

交易畢竟處於資訊不對稱，消費者風險相對較高，並非合理、公平之交易，

在法律制度上仍應加強精進，甚至有研訂不動產交易專法之必要80。本文提出

以下建議，請主管機關參酌。

一、履約擔保機制應予強化

現行的履約擔保機制顯有不足，應該要再強化，至少，下列事項應積極

改善：

1. 履約安全機制應賦予消費者有選擇權：預售屋應辦理履約保證，建築業者

或起造人得由不動產開發信託、價金信託、同業連帶擔保、公會連帶保證

等四種保證擇一作為履約保證機制。買方不同意建築業者或起造人選擇的

履約保證機制時，消費者應得選擇其他機制例如價金返還之保證，以落實

保護消費者。

2. 目前運用較多的不動產開發信託契約、價金信託契約等應儘速訂定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增列「不動產開發信託」、「價金信託」的資金動支順

序：信託財產（「興建資金」）應包括「銀行融資款項」、「建築業者自

有資金」及「買方所繳價金」；而專款專用部分，有關買方所繳價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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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付完成興建開發、管理銷售及處理信託事務所需之一切支出外，不得

供作其他用途。且其動支順序應於「建築業者自有資金」、「銀行融資款

項」支出後，才能支出，以確保消費者權益。

二、區分所有之區劃與預售應改採許可制

目前預售制度僅採備查制，對於相關規劃（如公設分擔、約定專用部分

等規劃）是否合法、合理、公平尚乏審查機制，實在有需要進一步結合建管

及地政建構審查平台，方得據以發照建築，以消彌諸多紛爭。

借鏡德國或法國之立法，區分所有權區劃無論經由共有人協議，或

初始開發建築者之規劃而創設，而德國規定應將其「建築區分計畫，

Aufte i lungsp lan」經建築主管機關審查許可，法國則規定其「區分明細一

覽書 ｢ t a tdescr ip t i f」應連同規約經過公證，之後始得申請登記81，殊值我國

借鏡。

三、建築經理業應立法規範

建築經理業在預售屋交易中，原期待其扮演之中間人角色，因欠缺法律

規範，良莠不齊難以發揮，內政部宜儘速制定建築經理業管理條例，以專法

特許管理，才能確保交易安全。

而建築經理業本身除應自己重新定位，加強專業能力、恪守公正、中立

等原則，才能恢復創設初衷，扮演付款中間人或交易輔助人的角色，作為建

築業者、銀行、消費者三方橋樑，健全交易秩序。

81 謝在全、林旺根、陳旺聖，改進區分所有建物之停車空間制度研析工作案期
末報告研究案期末報告，內政部，2021年，33~50頁。


